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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测算专项审核说明 

众环专字（2015）010609 号 

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审计了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健民药业集团公司”）2014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，2014年度的合并及

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，以及财务报表附注，

并于 2015年 3月 12日出具了众环审字（2015）010252号《审计报告》。 

健民药业集团公司根据证监会股权激励相关文件及公司《第二期(2014-2016年)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》、《第三期(2014-2016年)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、《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》、

《2014-2016年主要管理团队绩效考核原则性方案》编制了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

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的说明（2014考核年度）》。 

如实编制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的说明（2014考核年

度）》并确保其真实、合法及完整是健民药业集团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。我们对《健民药业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的说明（2014考核年度）》所载资料与健民药业集团

公司 2014年度已审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的内容进行了核对，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之

处。除了对贵公司实施于 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计提股权激励基金的相关审计程

序外，我们并未对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的说明（2014考核

年度）》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或其他程序。 

为了更好地理解健民药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测算，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的说明（2014考核年度）》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。 

附件：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的说明（2014考核年度）》 

 

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 

  

        中国        武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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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的说明 

（2014考核年度） 

 

根据证监会股权激励相关文件及公司《第二期(2014-2016 年)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（以下简

称：第二期计划）、《第三期(2014-2016 年)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（以下简称：第三期计划）、

《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》、《2014—2016 年主要管理团队绩效考核原则性方案》等文件，公

司 2014 考核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基金提取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触发条件 

在2014年、2015年及2016年各考核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各年度报告及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基

础上，确定公司是否达到激励资金提取条件所规定的业绩要求，即需要同时满足以下2个条件，

以此确定该期激励计划的有效性： 

1、各考核年度当年净利润，达到基本触发基数(含本数)； 

2、各考核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目标值。 

项目 2014 2015 2016 

净利润基本触发基数(含本数) (万元) 11,000 13,200 16,100 

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10% 10.50% 11% 

 

二、各考核年度公司提取的调整后股权激励资金，累计不得超过考核年度当年审计净利润的

5%。 

 

三、2014考核年度各指标完成情况 

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4 年经营业绩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《审

计报告》（众环【2015】010252 号），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已获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。 

1、净利润情况 

2014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97.04 万元，达到《第二期计划》、《第三

期计划》确定的净利润触发指标 11000 万元； 

2、净资产收益率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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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12.31%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），达到《第二期计划》、《第三期

计划》确定的净资产收益率触发指标 10%。 

3、2014 年重点工作完成 

根据《2014—2016 年主要经营团队绩效考核原则性方案》（以下简称：原则性方案），公司主

要经营团队严格按照 2014 年重点工作目标，积极进取，勤勉尽职，圆满完成了在新产品培育、

提高资产运营质量、提升营销力、加强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工作。 

 

四、股权激励的基金提取及权益总量 

（一）第二期计划 

1、2014 考核年度第一次股权激励基金的提取 

根据公司《第二期计划》、《第三期计划》及《回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 2014 考核

年度可提取的激励基金为 97.47 万元，具体如下： 

2014 年激励计划提取区间 2014 年实际完成 基金提取比例及公式 激励基金/万元 

区间一 11000～11500 500 16% 80.00  

区间二 11500～12000 97.04 18% 17.47  

区间三 12000～12500 0 20% 0.00  

区间四 12500～实际完成数 0 22% 0.00  

合计 97.47  

考虑到激励对象离职、不能为激励对象及自愿放弃等因素，第二期激励计划实际上可实现等

额配比的购股资金为 73.09 万元，具体如下： 

姓名 激励区间 
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

总额的比例(%) 

公司提取激

励基金 

等额配比

资金 

刘勤强 

1-8 月 45% 29.24 29.24 

9-12 月 
30% 

（自愿放弃 15%） 
9.75 9.75 

杜明德 
1-8 月 15% 9.75 9.75 

9-12 从 9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，不得为激励对象 

熊富良 1-6 月 15% 

熊富良先生已离职，其

不再参与本计划。 

胡振波 全年 5% 4.87 4.8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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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激励区间 
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

总额的比例(%) 

公司提取激

励基金 

等额配比

资金 

闵权 全年 5% 4.87 4.87 

甘焕新 全年 5% 4.87 4.87 

唐劲秋 全年 5% 4.87 4.87 

王卫星 全年 5% 4.87 4.87 

合计 73.09 73.09 

2、2014 年拟授予的权益总量 

《第二期计划》可实现激励的购股资金为 73.09 万元，各激励对象等额配比资金 73.09 万元，

购股资金合计 146.18 万元，公司 2014 年拟授予的权益总量为 5.8 万股，具体如下： 

公司提取的激励基金（万元） 73.09  

激励对象等额配比资金（万元） 73.09  

购股资金合计（万元） 146.18  

2014 年期望股价（元/股） 25.20  

2014 年拟授予权益总量(万股) 5.8  

（权益总量确定的规定：各期拟授予权益总量=（各考核年度公司第一次提取购股资金+激励

对象等额配比资金）/各考核年度期望股价） 

（二）第三期激励计划 

1、第一次股权激励基金的提取 

根据公司《第三期计划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第三期计划的购股资金来源于第二期计划自 2014

年 9 月份起的剩余资金（2014 年 9 月-12 月公司第二期激励计划总计剩余资金占总金额的比例为

15%），按照第三期计划的购股资金的提取方法，公司第三期计划可提取的激励基金为 14.62 万元，

具体如下： 

2014 年激励计划提取区间 2014 年实际完成 基金提取比例及公式 激励基金/万元 

区间一 11000～11500 500 16%*15% 12 

区间二 11500～12000 97.04 18%*15% 2.62 

区间三 12000～12500 0 20%*15% 0 

区间四 12500～实际完成数 0 22%*15% 0 

合计 14.6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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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期计划各激励对象等额配比资金 

姓名 
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授予限制性 

股票数量总额的比例(%) 
公司提取激励基金 等额配比资金 

徐胜 66.67% 9.75 9.75 

胡振波 33.33% 4.87 4.87 

合计 100.00% 14.62 14.62 

2、第三期拟授予的权益总量 

《第三期计划》公司提取的购股资金为 14.62 万元，各激励对象等额配比资金 14.62 万元，

购股资金合计 29.24 万元，公司第三期计划拟授予的权益总量为 1.16 万股，具体如下： 

公司提取的激励基金（万元） 14.62 

激励对象等额配比资金（万元） 14.62 

购股资金合计（万元） 29.24  

2014 年期望股价（元/股） 25.20  

2014 年拟授予权益总量(万股) 1.16  

 

（三）激励基金的调整 

根据公司《第二期计划》、《第三期计划》第四章“关于购股资金的调整”的相关规定，当二级

市场购股价格高于基本期望股价时，公司和激励对象分别补提购股资金，公司目前股价为 38 元，

超过 1.5 倍期望股价（1.5*25.2=37.8 元）。按照调整的具体规定，公司最多可补提购股资金金额与

公司两期激励计划第一次提取的购股资金的总计不超过净利润的 5%（579.85 万元），公司拟在回

购期间，根据二级市场的股价变动情况，在净利润的 5%的范围内，合理的调整购股资金，各激

励对象等额调整相应资金，以保障 2014 年拟授予权益总量 6.96 万股（第二期 5.8 万股、第三期

1.16 万股）能够全部回购完成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7 日 


